
证券代码:600132� � �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2015-057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履行完毕金额：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美元

ＬＩＢＯＲ

区间按日计息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

６３

天

一、委托理财概述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下属分公司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六厂（下称六厂）以下理财产

品已经履行完毕，完结情况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产品名称 本金 起息日 到期日

持有

天数

预期年

化收益

持有期预

期收益

本金

＋

实际收益

美元

ＬＩＢＯＲ

区间按

日计息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６３

天

２．５０％ ４３

，

１５０．６８ １０

，

０４３

，

１５０．６８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办理

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

３

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进行投

资，滚动使用。该授权期限为

２

年。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六厂本次办理的银行理财产品交易对方为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交易对

方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六厂本次办理的银行理财产品使用的资金为银行账户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办理的银

行理财产品均不需要提供履约担保。六厂与银行签订了理财产品协议。

（二）敏感性分析

六厂开展的银行理财业务，并非以中长期投资为目的，只针对流动资金出现银行账户资

金短期闲置时，通过办理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取得一定理财收益，六厂账户资金以保障经营

性收支为前提，用于理财的资金金额小，不会对六厂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六厂办理理财产品的银行对理财业务管理规范，对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严格，六厂委托

理财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将及时关注委托理财资金的相

关情况，确保理财资金到期收回。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对公司办理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通过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资金情况的多方面了解，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公司目前

经营良好，财务状况稳健，为提升公司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保障资金

安全及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流动资金办理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

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办理银行理财产品。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本金余额为

６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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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

26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浙江九龙山阿平汉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议案》（公

告编号：临

2015-083

）。

2015

年

12

月

22

日，该全资子公司取得了嘉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现将

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名称：浙江九龙山阿平汉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住所：平湖市乍浦镇游艇湾

30

幢

203

室

法定代表人：侯波

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

成立时间：

2015

年

12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2015

年

12

月

18

日至

2045

年

12

月

17

日止

经营范围：教育信息咨询；文化活动组织策划，庆典活动策划，会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九龙山（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100%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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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浙江景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增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

26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浙江景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告编号：

临

2015-083

）。

2015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景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取得了工商变更后的营

业执照，注册资本变更为

76300

万元人民币，股权结构变更为公司出资额

663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

86.89%

；上海康融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

100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

13.11%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 晨鸣纸业 晨鸣B� � � �股票代码：000488� � 200488� � � �公告编号：2015-083

债券简称：12晨鸣债 债券代码：112144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2晨鸣债” 2015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付息

期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12

月

25

日，凡在

2015

年

12

月

25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次债券的投

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2015

年

12

月

25

日卖出本次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

利息款的权利。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发行的

2012

年

公司债券将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开始支付自

2014

年

12

月

26

日（起息日）至

2015

年

12

月

25

日期间

的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12

晨鸣债

3

、债券代码：

112144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38

亿元

5

、债券期限：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65%

7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2

年

12

月

26

日。本期债券存

续期限内每年的

12

月

26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8

、付息日：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12

月

26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

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12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9

、信用评级情况：经中诚信评估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公司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

。

10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1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3

年

2

月

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3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为

5.65%

。每手面值

1,000

元的

"12

晨鸣债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6.5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5.2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

含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0.85

元）。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5

年

12

月

25

日

2

、除息日：

2015

年

12

月

28

日

3

、付息日：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5

年

12

月

2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

"12

晨鸣债

"

持有人（界定标准参见本公告最前面的

"

特别提示

"

）。

五、本次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年度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

期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

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

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收入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

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洪国

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

2199

号

联系人：袁西坤

电话：

0536-215 8008

传真：

0536-215 8977

邮政编码：

262705

2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

15

层

联系人：文哲

电话：

010-5832 8888

传真：

010-5832 8764

3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

4036

号荣超大厦

16-20

层

联系人：瞿珊

联系电话：

010-66299517

传真：

010-66299589

4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赖兴文

邮政编码：

518031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代销机构

并参加网上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日期

:2015

年

12

月

23

日

一、增加销售机构

根据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凯石财富”

)

、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积木基金”

)

签署的销

售协议

,

上述机构将自

2015

年

12

月

25

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的部分基金。

适用基金如下

: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０４０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８７

新华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８９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９１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９３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９５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９７

新华灵活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９９

新华优选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１５０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５１９１５６

；

Ｃ

类：

５１９１５７

新华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１５８

新华鑫安保本一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１６７

新华战略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２９４

新华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６８２

新华鑫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５８４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１６５

新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００４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５１９１５２

；

Ｃ

类：

５１９１５３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５１９１６０

；

Ｃ

类：

５１９１６１

新华信用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５１９１６２

；

Ｃ

类：

５１９１６３

新华惠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６４３０３

新华增盈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９７３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

０００４３４

新华活期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０００９０３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４３０４

新华积极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６８１

注

:

新华积极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时间以本公司官网公告为准。

从

2015

年

12

月

25

日起

,

投资者可通过凯石财富、积木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

(

包括定期

定额投资

)

、赎回等业务

,

具体业务规则请参考凯石财富、积木基金的相关规定。

二、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自

2015

年

12

月

25

日起

,

投资者通过凯石财富、积木基金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可享受申购

费率优惠

,

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

,

具体折扣费率以上述机构网站公示为准

,

敬请投资者留意

上述机构的相关公告。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原费率指各基金法律文件中规定的标准费率。

优惠活动期间

,

业务办理的具体程序以凯石财富、积木基金的相关规定为准。优惠活动的

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

敬请投资者留意上述机构的相关公告。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投资者在凯石财富、积木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

(

包括定期定额投资

)

、赎回等业务

,

具体办理规则请遵循上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2

、上述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凯石财富、积木基金所有。

3

、上述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结束日期以凯石财富、积木基金公告为准。

4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ncfund.

com.cn)

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5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0-178-000

网址

:www.lingxianfund.com

(2)

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068-1176

网址

:www.jimufund.com

(3)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19-8866

网址

:www.ncfund.com.cn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

,

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

,

特此提醒广

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

,

慎重考虑、谨慎决策

,

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

,

享受长

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

?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3日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公告

)

、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中基协

发

[2013]

第

13

号

)

的原则和有关要求

,

并且按照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对管理的不同基金持有同

一证券的估值政策、程序及相关方法应当一致的原则

,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12

月

22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所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进行估值

,

直至

其恢复活跃交易。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基金名称 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敦煌种业

６００３５４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敦煌种业

６００３５４

上述估值政策和有关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及各托管银行复核确认。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3日

(上接B71版)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１１３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

５５

号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四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

５５

号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徐刚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４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２９

网址：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１４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８

号保利广场

Ｅ

座

１８Ｆ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吴卫东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７８７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８７９

（

１１５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２

层、

９

层、

１１

层、

１２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路

３

号新恒基国际大厦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王兵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６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

（

１１６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９

层

法定代表人：陈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５０－７７７１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ｓ

：

／／ｔ．ｊｒｊ．ｃｏｍ／

（

１１７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１８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长伟

客服电话：

０８７１－６８８９８１３０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ｐｙｚｑ．ｃｏｍ

（

１１９

）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１８０７－５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张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９９８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９９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网址：

ｆｕｎｄ．ｂｕｎｄｔｒａｄｅ．ｃｏｍ

（

１２０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泉州市云鹿路

３

号

办公地址： 泉州市云鹿路

３

号

法定代表人：傅子能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５－２２５５１０７１

传真号码：

０５９５－２２５０５２１５

（

１２１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０８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１２２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２０

号乐成中心

Ａ

座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９８０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２３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１６

楼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１６

楼

Ｂ

单元

法定代表人：刘惠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８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４１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

１２４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０９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郭坚

联系人：宁博宇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６５９５２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２２０６６６５３

（

１２５

）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１

号

１

号楼

１６

层

１６０３

法定代表人：董浩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１１７６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ｍｕ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２６

）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道惠恒集团二期

４１８

室

法定代表人：齐小贺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１３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ｑｉａｎｗｏ．ｃｎ

（

１２７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２７７

号

３

层

３１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５１８

号

８

号楼

３

层

法定代表人： 燕斌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

１２８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３５９

号国睿大厦一号楼

Ｂ

区

４

楼

Ａ５０６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１３８６

号文广大厦

１５

楼

法定代表人：袁顾明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２６７９８７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２２２６８０８９

网址：

ｗｗｗ．ｄｔ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

、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７９６２

联系人：赵良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韩炯、秦悦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首席合伙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周祎

经办会计师：汪棣、周祎

六、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安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七、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八、基金的投资目标

运用增强性指数化投资方法，通过控制股票投资组合相对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有限度的偏离，力求基金收益率适度超越本

基金比较基准，并在谋求基金资产长期增值的基础上，择机实现一定的收益和分配。

九、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资产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具体的投资范围为：

１

、投资于股票的目标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５％

，本基金投资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成份股的比重在

５０

个交易日内不持续低

于组合中股票市值的

８０％

。

２

、参与股票一级市场的市值配售以及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成份股的增发和配股。

３

、在成份股之外的股票投资，仅限于未售出的申购新股、预期将调整入指数成份股的个股以及增强性投资中替代成份股

的其他个股。

４

、在目前的法律法规限制下，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５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十、基金的投资决策

（一）投资策略

１．

投资组合原则及选择标准

（

１

）投资组合的基本原则

１

）资产分配原则：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的目标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５％

。本基金在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缺少规避风险工具

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开放式基金运作的实际需求和市场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基金资产分配比例。

２

）股票投资原则：本基金以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成份股构成及其权重等指标为基础，通过复制和有限度的增强管理方法，

构造指数化投资组合。在投资组合建立后，基金经理定期检验该组合与比较基准的跟踪误差，适时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使跟

踪误差控制在限定的范围内。此外，本基金还将参与一级市场的新股申购、股票增发等。

３

）其他投资原则：本基金将审慎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工具，减少基金资产的风险并提高基金的收益。

（

２

）投资组合构建

１

）股票指数化投资组合构建：

本基金的指数化投资方式将采用复制法来实现对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的跟踪，具体过程如下：

①

以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成份股构成及其权重为基础拟定标准权重的指数化投资组合方案；

②

根据增强性投资选择标准，对标准权重的指数化投资组合进行调整，形成指数增强型投资组合方案；

③

根据拟定的指数增强型投资组合方案，通过指数化投资组合交易系统进行买卖；

④

基金经理根据建仓过程中的买卖情况、申购赎回情况等，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以保证完成指数化投资组合的构

建。

２

）增强性投资选择标准：

本基金的增强性投资，是指在基于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对行业及上市公司的深入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由基金经理根据股

票市场的具体情况，对投资组合的股票仓位、行业及个股、权重进行适当的调整。对于以下成份股，本基金将考虑予以剔除或

降低权重：

①

由于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严重恶化或其他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其投资价值严重降低的个股；

②

因流动性太差而导致无法按照指数标准权重建仓的个股；

③

存在重大违规嫌疑，被监管部门调查的个股；

④

基金经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判断预期收益将远低于成份股中同类股票或指数平均水平的个股；

⑤

其他特殊个股，例如预期将从指数中剔除的个股等。

对于以下个股，本基金将考虑纳入组合或增加投资权重：

①

新股配售而得到的非成份股以及因增发配售而超出指数标准权重的成份股，本基金将在新股上市后

１

个月以内择机卖

出此类股票；

②

由于其他成份股的建仓困难而被选择作为替代的个股；

③

基金经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判断预期收益将远高于成份股中同类股票或指数平均水平的个股；

④

其他特殊个股，例如预期将纳入指数的个股等。

（

３

）指数化增强性投资管理的限度和控制

本基金以指数化投资为主，增强性投资为辅，为控制因增强型投资而导致的投资组合相对指数标准结构的偏离，本基金

将日均跟踪误差最大容忍值设定为

０．５％

，如该指标接近或超过

０．５％

，（相应折算的年化跟踪误差约为

７．７５％

），则基金经理必须

通过归因分析，找出造成跟踪误差的来源，如是源于积极投资的操作，则在适当时机行使必要的组合调整，降低增强性投资力

度，以使跟踪误差回归到最大容忍值以下。当本基金运作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本基金可能会将测算基础转为代表相同风险度

的周或月跟踪误差，具体变化将另行公告。

除此之外，本基金对增强性投资的其他限制包括：

①

在本基金成立之日起的合理期间后， 投资组合中持有的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成份股的数量不低于指数成份股总个数的

７０％

；

②

在本基金成立之日起的合理期间后，投资组合中投资于股票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７０％

；

２．

投资管理的基本程序

（

１

）投资决策程序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对阶段性的投资组合资产分配比例和行业权重相对指数的偏离度作出检讨和决议；

２

）金融工程小组利用集成市场预测模型和风险控制模型对行业、个股和市场的预期收益进行测算，研究部门从基本面分

析对行业、个股和市场走势提出研究报告，开放式基金注册部门提供申购、赎回的动态情况，供基金经理参考；

３

）基金经理小组根据对以上因素的判断，初步决定投资组合，包括股票、现金以及其他投资品种的比例，行业、个股和整

体投资组合相对指数的偏离度，以及新股配售等一级市场操作的参与力度；

４

）基金经理小组根据交易情况的反馈报告，对组合进行适度调整，对于需调整的个股，研究部事先提供备选的其他股票；

５

）风险分析小组对基金投资组合偏离风险进行评估，并提出偏离的归因分析报告，在组合日均跟踪误差超过

０．５％

时提出

预警；

６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程序进行稽查并出具稽查报告。

（

２

）投资操作程序

１

）基金经理根据指数的标准构成，在设定的调整范围内定出组合中各个股票的比例关系，输入交易系统；

２

）需买入股票时，交易员启动组合交易系统，系统按事先设定的个股权重统一下单买入，需卖出股票时，系统统一下单卖

出；

３

）对于需调整或组合交易出现困难的个股，基金经理可独立发出指令，交易员可在交易时间内进行单个品种操作；

４

）投资部定期对指数化投资组合进行跟踪误差的测算，若跟踪误差超过允许的范围，则对组合进行调整；

５

）当发生新股申购和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成份股的增发时，研究部提供拟发行新股企业和增发企业的研究报告；投资部根

据研究报告进行新股申购和增发；

６

）本基金建仓期为

３

个月。

（二）投资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运作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投资组合应遵循下列规定：

（

１

）本基金持有

１

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但完全按照标的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投资的

情形除外；

（

２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持有

１

家公司发行的证券的总和，不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但完全按照标的指

数的构成比例进行投资的情形除外；

（

３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比例限制。

禁止用本基金资产从事以下行为：

（

１

）投资于其他证券投资基金；

（

２

）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

（

３

）以基金资产进行房地产投资；

（

４

）从事可能使基金资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５

）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

６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十一、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采用由权威机构发布的，代表中国

Ａ

股市场的成份指数作为衡量基金投资操作水平的比较基准，目前这一指数为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衡量本基金整体业绩的比较基准为：

本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

＝ ９５％ ＊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收益率

＋ ５％ ＊

金融同业存款利率

如果

ＭＳＣＩ

公司变更或停止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的编制及发布、或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

等重大变更导致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标的指数时，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依据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变更本基

金的标的指数并相应变更本基金的名称。

十二、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增强型指数基金，通过承担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来获取市场的平均回报，属于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投资产

品。

十三、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

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５．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１６５

，

８６６

，

９０９．３７ ９３．３７

其中：股票

２

，

１６５

，

８６６

，

９０９．３７ ９３．３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９３８

，

０２１．１２ ０．０８

其中：债券

１

，

９３８

，

０２１．１２ ０．０８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４４

，

５９４

，

９３７．８０ ６．２３

７

其他资产

７

，

１６５

，

３５５．８４ ０．３１

８

合计

２

，

３１９

，

５６５

，

２２４．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５．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５．２．１

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５４

，

０４７

，

２１３．５４ ６．６９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５

，

８００

，

３５４．２２ ０．６９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０

，

６３８

，

８３５．２０ ０．４６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６

，

３８１

，

３９４．５０ １．１５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８

，

９６９

，

３７３．９５ ３．００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４

，

９６７

，

６００．００ ０．２２

Ｓ

综合

－ －

合计

２８０

，

８０４

，

７７１．４１ １２．２０

５．２．２

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３９

，

３９２

，

７２９．１８ １．７１

Ｂ

采矿业

５５

，

６２１

，

４８９．９１ ２．４２

Ｃ

制造业

７１１

，

３７２

，

２０６．２１ ３０．９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７９

，

２５６

，

０１８．８５ ３．４４

Ｅ

建筑业

５９

，

９９６

，

５３３．１５ ２．６１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９

，

０２８

，

５６７．４８ ３．００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１２

，

１２１

，

３４０．２２ ４．８７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７３

，

０４１

，

０２４．６０ ３．１７

Ｊ

金融业

４２９

，

０４６

，

５１３．４１ １８．６４

Ｋ

房地产业

１１６

，

１４３

，

４８６．９０ ５．０４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８４

，

３８７

，

５７１．２３ ３．６７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２

，

２０３

，

２０８．２０ １．４０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８

，

５４９

，

７２２．７６ ０．８１

Ｓ

综合

４

，

９０１

，

７２５．８６ ０．２１

合计

１

，

８８５

，

０６２

，

１３７．９６ ８１．８８

５．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的股票投资明细

５．３．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代码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２

，

９６０

，

１３８ ８８

，

３８９

，

７２０．６８ ３．８４

２ ６０１１６９

北京银行

５

，

５５９

，

８７７ ４７

，

８７０

，

５４０．９７ ２．０８

３ ６０１００９

南京银行

２

，

９７１

，

４７７ ４３

，

１１６

，

１３１．２７ １．８７

４ ６０１８８８

中国国旅

７６８

，

３３９ ４０

，

１６８

，

７６２．９２ １．７４

５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１

，

５４８

，

２７１ ３９

，

８３７

，

０１２．８３ １．７３

６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２

，

４１３

，

６０５ ３５

，

１４２

，

０８８．８０ １．５３

７ ６００１３８

中青旅

１

，

６１４

，

３４７ ３２

，

４４８

，

３７４．７０ １．４１

８ ６００００９

上海机场

１

，

０６５

，

７７４ ２９

，

５４３

，

２５５．２８ １．２８

９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９９７

，

１５８ ２８

，

４０９

，

０３１．４２ １．２３

１０ ６０００６６

宇通客车

１

，

５０５

，

３１１ ２８

，

２９９

，

８４６．８０ １．２３

５．３．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００２３５４

天神娱乐

９１８

，

９７９ ６８

，

９６９

，

３７３．９５ ３．００

２ ０００７０８

大冶特钢

２

，

１７７

，

７４９ ３０

，

３１４

，

２６６．０８ １．３２

３ ３００１１８

东方日升

２

，

３６２

，

１２３ ２４

，

０４６

，

４１２．１４ １．０４

４ ００００４９

德赛电池

５６６

，

８８５ ２１

，

５８６

，

９８０．８０ ０．９４

５ ６００８７２

中炬高新

１

，

４６０

，

４２５ ２１

，

１９０

，

７６６．７５ ０．９２

５．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１

，

９３８

，

０２１．１２ ０．０８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

，

９３８

，

０２１．１２ ０．０８

５．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００３１

航信转债

８

，

９２０ １

，

１３８

，

４５９．６０ ０．０５

２ １１００３０

格力转债

３

，

０８０ ４００

，

８６２．００ ０．０２

３ １２８００９

歌尔转债

３

，

０８４ ３９８

，

６９９．５２ ０．０２

５．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５．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５．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５．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５．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没有投资股指期货。

５．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５．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５．１０．１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５．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没有投资国债期货。

５．１０．３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评价

无

５．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５．１１．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其他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５．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５．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８５９

，

４６２．４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

，

７５６

，

３２７．０４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９

，

５９８．９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５１９

，

９６７．４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

，

１６５

，

３５５．８４

５．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３０

格力转债

４００

，

８６２．００ ０．０２

２ １２８００９

歌尔转债

３９８

，

６９９．５２ ０．０２

５．１１．５

报告期末投资的股票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５．１１．５．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３９

，

８３７

，

０１２．８３ １．７３

重大事项停牌

５．１１．５．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０７０８

大冶特钢

３０

，

３１４

，

２６６．０８ １．３２

重大事项停牌

十四、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止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５－１－１

到

２０１５－６－

３０

２４．２１％ ２．０８％ ３１．４７％ ２．１１％ －７．２６％ －０．０３％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五、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 × １％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 × ０．２％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中第（

３

）至（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

当期基金费用。

２．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３．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提供两种申购费用的支付模式。投资者选择在申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申购费，投资者选择在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

端申购费。投资者可选择前端收费或后端收费模式。

（

１

）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费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 包括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

的养老基金类型，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

案。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

５００

元。

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如下所示（直销机构、电子交易平台除外）：

收费模式 单笔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前端申购费

Ｍ≥１０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２０％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

２

）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费按持有时间递减，申购费率如下：

收费模式

后端申购费率

（持有期限

Ｙ

）

后端申购费

Ｙ＜１

年

１．５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１．３０％

２

年

≤Ｙ＜３

年

１．２０％

３

年

≤Ｙ＜４

年

１．００％

４

年

≤Ｙ＜５

年

０．５０％

Ｙ≥５

年

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并根据投资人的选择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

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２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统一为

０

；投资者赎回申请的确认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进行处理。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如

为负数则取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转出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注

１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记入基金资产。

注

２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转换业务。

注

３

：关于转换费用的其它相关条款请详见公司网站的有关临时公告。

（三）其他费用

（

１

）证券交易费用

（

２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４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六）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相关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部分代销机构的信息。

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与转换

更新了广州分公司、西安分公司、成都分公司的联系方式；调整了申购、赎回最低金额限

制。

九、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十、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二十一、对基金投资人的服

务

更新电子直销渠道支持的业务，详见招募说明书。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８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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